附件2
钦州市征收集体土地程序规定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及依据
（一）出台背景
2020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征收进行了明确规定，如必须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内容。为保持和上位法一致，我市需对《钦州市集体土地征收及房屋搬迁补偿安置管理办法》（钦政办〔2017〕114号）（以下简称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同时，从2020年1月1日起，我市已将钦南区、钦北区发布征地预公告、责令交出土地决定、征地结算等征地事权下放钦南区、钦北区人民政府，原《管理办法》已不适应当前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实际，因此，有必要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法律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

4.《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征收程序规定》
5.《自然资源听证规定》

6.《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7.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征地管理工作的意见》（桂政办发〔2021〕11号）

8.《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35号）

9.《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2021修订）
10.《广西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办法》（桂政办发[2025]5号）
11.《钦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规定》（钦政发[2021]21号）

二、 起草过程
根据《钦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钦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征收程序规定》，参考南宁、来宾等周边城市的做法，并结合我市的实际拟定。2025年1月22日，钦州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到钦南区、钦北区人民政府开展政策起草调研。2025年3月4日，钦州市自然资源局书面征求钦南区、钦北区人民政府、中马管理委员会和市直相关部门对《钦州市征收集体土地工作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根据征求的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多次组织局机关科室、直属单位和钦南区、钦北区征收机构进行研究讨论。
三、主要内容

   本规程共十二章六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程序制定目的、适用范围、责任主体。
第二章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内容主要包括拟定、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的责任主体，征收土地预公告包含的内容。
第三章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责任主体、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内容。
第四章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内容包括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内容、程序。
第五章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内容主要包括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责任主体、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包括的内容、征地补偿协商的程序。

第六章组织听证：内容包括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城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听证的程序。
第七章办理补偿登记及落实征地补偿费用：内容主要包括补偿安置协议书审核的责任主体，审核的主要内容及程序，落实有关费用的规定。

第八章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内容主要包括组织签订政府补偿安置协议的主体和程序。
第九章用地报批和批后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征地报批的程序和征地批复后的程序。
第十章征地材料送达及归档：内容主要包括征地各环节有关材料的收集及归档要求。
第十一章监督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对征地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的责任主体、监督检查的内容、对监督检查结果的处理。

第十二章附则： 内容主要包括政策解释部门、文件有效期。

